
福 建 省 交 通 运 输 厅
闽交建函〔2024〕143号

福建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做好全国公路建设市场

监督管理系统信息审核有关工作的通知

各设区市、漳州开发区交通局，平潭交建局，省高指、省公路中

心、省交通质安中心:

根据《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公路建设市场信用

信息管理和使用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交办公路函〔2024〕100号）

要求，为进一步规范全国公路建设市场监督管理系统中我省公路

设计、施工企业录入信息的审核工作，提高服务市场水平，现就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职责分工

省交通运输厅负责组织《全国公路建设市场监督管理系统》

（以下简称“部管理系统”）我省信息审核工作，具体负责福建省

内企业基本信息审核；按规定组织相关举报投诉事项的核查处理。

省高指具体负责我省高速公路业绩的审核工作，并配合省厅

做好高速公路项目业绩相关举报投诉事项的核查处理。

省公路中心具体负责我省普通公路业绩的审核工作，并配合

省厅做好普通公路项目相关举报投诉事项的核查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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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审核范围

（一）基本信息

公路建设单位、设计、施工企业在系统新填报或变更企业基

本信息(含资质、人员、财务等信息)的审核。基本信息主要指从

业企业社会信用代码、企业名称、注册省份(城市)、注册日期、

企业类型、企业性质、成立日期、企业法定代表人信息、企业联

系人及电话、安全生产许可证信息、基本开户行信息、资产构成

情况及投资关联企业情况等。

（二）业绩信息

1.施工企业业绩信息包括：项目代码（如有）、项目名称、

项目类型、合同价、技术等级、合同段名称及起讫点桩号、开工

日期、主要工程量、建设状态等；完工项目业绩还包括交工日期、

结算价、质量评定单位及评定情况等。

2.设计企业业绩信息包括：项目代码（如有）、项目名称、

项目类型、合同价、技术等级、合同段名称及起讫点桩号、开工

日期、初步设计开始时间、初步设计结束时间、初步设计批复时

间、施工图设计开始时间、施工图设计结束时间、施工图设计批

复时间、主要设计内容、建设状态等；完工项目业绩还包括交工

日期、结算价、质量评定单位及评定情况等。

3.企业人员业绩信息包括：姓名、项目信息、证件类型、证

件号码、任职开始时间、任职结束时间、岗位类型、岗位或专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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负责人等。

三、审核条件

（一）申请基本信息审核的，应符合以下条件

1.企业在福建省行政区域内依法登记注册。

2.企业具有公路设计/施工资质，或取得公路工程设计/施工

业绩。

（二）申请项目业绩信息、人员履约信息审核的，应符合以

下条件

1.项目业绩所在地为福建省行政区域范围内。

2.项目属于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管理的高速公路、国省干线公

路、农村公路、独立桥梁、独立隧道及其附属设施的设计/施工工

程。按市政工程技术标准建设以及航道、港口等水运工程配套项

目不予审核。

四、审核资料

企业应上传以下佐证资料，扫描件应清晰可辨。

（一）基本信息

1.信息申报：企业承诺书（见附件 1）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及

授权书、社会信用代码证(首次申报提供）;企业基本存款账户开

户许可证、安全生产许可证(仅施工企业)、验资报告或企业章程、

资质证书、财务审计报告;人员职称证书、资格证书、社保证明等。

2.信息变更：针对原信息变更的证明资料。其中人员信息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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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或删除应附职称证书、终止劳动合同协议书、社保证明等。

（二）企业、人员业绩信息

1.业绩申报：需提供项目中标公示截图（法定可不公开招标

的项目除外）、中标通知书、项目合同协议书及合同组成部分(主

要包括中标合同价页、施工内容页、设计主要负责人页、项目经

理及总工名单页、合同工期页、合同双方盖章页等)等。设计已完

业绩需附设计批复文件，施工已完业绩需附项目交工验收证书、

由县级以上交通运输主管部门（或交通质量监督机构）出具的交

工检测意见（或质量检测报告），联合体业绩需另附联合体协议书，

分包业绩需附分包业绩材料（包括原中标人的投标文件、分包协

议、结算协议等），以及其他企业业绩信息核备所需的证明材料。

2.业绩变更：主要业绩指标变更需提供相应证明材料或项目

业主出具的证明材料；主要人员变更的应附业主对人员变更的审

批文件。

五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从业企业要对本单位在部管理系统中新填报或变更的

内容、数据的真实性、完整性负责。省高指、省公路中心应加强

业绩信息真实性核查，并对信息真实性负审核责任，对审核人员

徇私舞弊、滥用职权的，要按有关规定追究责任。

（二）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督促建设、设计、施工等企

业按照交通运输部要求及时录入信息，各业绩信息核查的责任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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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应在20个工作日内完成信息录入或信息变更等审核工作。各责

任单位应尽快审核部管理系统中之前还未审核的信息。

自本通知印发之日起，《福建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做好全国公路

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信息审核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闽交建函

〔2019〕87号）废止。

附件：1.《全国公路建设市场监督管理系统企业录入信息承

诺保证书》

2.《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公路建设市场

信用信息管理和使用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交办公路函

〔2024〕100号）

福建省交通运输厅

2024年 9月 18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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